
梅州市梅江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梅区）食药监药罚〔2018〕006号

当事人：梅州市梅江区民间康乐百草店

地址：梅州市梅江区西郊金苑小区综合楼首层2号店　　　　 

资质证明：《营业执照》           编号：92441402MA4WXHUQ3L

负责人：钟标华   　  性别：男　      职务：负责人                    

违法事实： 

2018年6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到位于梅州市西郊金苑小区综合楼首层2号店的梅州市梅江区民间康乐百草店检查，现场检查发现该店货架上有标示为“天齐堂中药饮片（山楂）”，“恒祥中药饮片（甘草）”等药品，该店无法提供相关药品经营许可证件及上述药品的购销单据，执法人员将上述药品依法扣押，合计货值金额198元。
相关证据：

1、《现场检查笔录》；2、《询问调查笔录》；3、《扣押物品清单》；4、其他证据材料等。

行政处罚依据和种类：

梅州市梅江区民间康乐百草店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决定给予梅州市梅江区民间康乐百草店以下行政处罚：

没收涉案药品；

并处违法销售药品货值金额198元五倍即990元的罚款。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梅县客家村镇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梅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梅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梅州市梅江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5 日 

PAGE  

